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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辦理114年司法院大法官提名作業，特函請惠予推薦符

合大法官法定資格要件之優秀適任人才，請查照。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四、

(一)

 　

依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，司法院設大法

官15人，並以其中1人為院長、1人為副院長，由總統提

名，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。

目前司法院大法官含院長、副院長缺額7人，為維繫國家

憲法機關正常運作，總統將提名新任人選咨請立法院同

意。本次提名作業將自2月21日起至3月3日止(共11日)，
公開接受各界推(自)薦及函請相關機關、學校及團體推薦

優秀大法官人選。

大法官應具司法院組織法第4條第1項各款資格之一，且

不得有法官法第6條第1款至第5款、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
條第1項各款等不得任法官及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之情

事。

推(自)薦相關資訊如下：

114年司法院大法官候選人推(自)薦書暨相關附件電子

檔下載，均請詳閱本府全球資訊網首頁「公告」專區

(https://www.president.gov.tw)。

裝

訂

線

 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電子公文

函
地址

 
：

 
100006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
一段122號

聯絡人 ： 胡立祖
電話 ： (02)2320-61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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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

(三)

(四)

候選人推(自)薦書及相關文件，請於3月3日(星期一)以
前掛號郵寄：100006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2號
總統府「114年司法院大法官提名審薦小組」收，以郵

戳為憑。

為廣布徵才訊息，建請將審薦小組公開徵才訊息，刊

載於貴屬網站或社群媒體，並連結前揭本府全球資訊

網徵才公告網頁(連結位址：https://www.president.gov.t
w/Page/750；刊登時間自2月21日起至3月3日止)。
聯絡電話：(02)2320-6131、6133。

正本：司法院、中央研究院、法務部、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清華大學、國立政治大

學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國立成功大學、國立中興大學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、

國立中央大學、國立中山大學、國立臺灣海洋大學、國立中正大學、國立彰化

師範大學、國立臺北大學、國立高雄大學、國立東華大學、國立暨南國際大

學、國立臺灣科技大學、國立雲林科技大學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、國立臺東大

學、國立臺南大學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、國立金門大學、國立高雄科技大學、

國立空中大學、臺北市立大學、高雄市立空中大學、國防大學、中央警察大

學、東海大學、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、東吳大學、中原大學、淡江

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、中國文化大學、逢甲大學、靜宜大學、中華大學

學校財團法人中華大學、義守大學、世新大學、銘傳大學、實踐大學、南華大

學、真理大學、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、臺北醫學大學、中國醫藥大

學、玄奘大學、嶺東科技大學、亞洲大學、開南大學、佛光大學、僑光科技大

學、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、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、

中華民國法官協會等37個團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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